桃江县司法局2024年项目支出（公共法律事务）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桃江县司法局是主管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正科级行政单位，承担全面依法治县、法治政府建设、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律师公证、法律服务等工作职能。内设12个职能股室，下辖16个基层司法所，2个事业单位（县法律援助中心、县公证处），行业管理2个司法鉴定所、2个律师事务所和6个基层法律服务所。2024年实有编制95个，其中政法专项编制81个、全额事业编制9个、自收自支事业编制5个。年末实有在职在编人员87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74人、机关工勤人员1人、全额事业编人员7人、自收自支人员5人。退休人员44人。
2.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本项目是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公共法律服务是为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按照省、市、县统一部署，坚持以服务民生、服务发展为根本，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法律服务资源，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群体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法律服务，法律咨询、公证、司法鉴定服务、法治宣传；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活动等；指引寻求律师、基层法律服务等服务事项，对法律服务事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服务。
我县已实现县、镇、村三级全覆盖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设立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5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个企业公共法律工作站，247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点、2440个志愿点的公共法律服务大格局。247个村(居)配备法律顾问，建立了“桃江县村级法律顾问工作服务群”，实现“掌上法律服务”,覆盖率达到100%，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建设，推动融合发展。推进“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实现“一网通办”、线上线下无缝衔接。
3. 项目绩效目标。2024年公共法律服务经费设立的绩效目标为：通过多平台、多举措的费用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县公民的公共法律服务意识、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为推进“法治桃江”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024年项目县级财政预算安排20万元、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资金30.9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50.95万元，已全部用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执行率100%。
2.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局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经费的管理，制定经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项目支出的范围、用途依法依规支出，不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同时，加强对资金的专项清理和检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项目资金的安全。设立专项经费，支出时严格按照财务相关规定，经局财务联审会签小组会审、财务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同意、财政资金监管人签字同意后，在局财务室报账支出。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经费”项目的管理单位，负责项目整体实施过程的管理和监管，确保项目正常运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拨付以及预算的审核。我县公共法律服务坚持“专业化、均衡化、便民化”原则，强化服务保障、健全服务平台、整合服务资源、增强服务弹性，在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县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24年，我局坚持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履职，以创促新，积极适应新常态、新要求，为建设“法治桃江”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服务。现将今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是提升法律服务质效。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组织领导，局领导每月不定时开展监督检查，现场坐班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开展“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活动，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法援护苗”“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等公共法律服务品牌宣传活动6次。大力运用省、县两级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全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累计受理服务400余次。开展“送法进机关”“送法进企业”活动，帮助企业有效防范风险，以法治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以来，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22起，含民事157起、刑事161起、行政案件4起。其中，援助未成年人90人次、妇女74人次、老年人42人次、农民工69人次、残疾人17人次，持续开展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和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专项活动，做到“应援尽援”。
二是全力保障民生福祉。2024年县司法局的重点民生实事法律援助项目任务数为229件，实际共受理民事、刑事、行政类案件322件，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网络平台、实体窗口、热线电话“三大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000余件，群众满意度100%。制定《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对各律所、法律服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开展执业检查，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全年零投诉。
三是强化行业日常监管。2024年对县内2家律所、6家基层法律服务所和24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完成年度考核初审工作，指导两家司法鉴定所开展司法鉴定诚信登记评估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法律服务质量和公信力，公证业务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办理公证事项1271件，两家司法鉴定所办结司法鉴定820件。
三是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构建便民网络。法援中心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法律服务需求，完善便民利民措施。2024年以来，法援中心窗口提供各类法律咨询服务523余件；同时通过使用湖南省“智慧法援”平台，对线上咨询进行回复；中心工作人员保障值班电话24小时处于畅通状态，共计解答来电咨询721余件，确保群众满意度100%。
四是强化案件质量审查，提升援助案件质量。一方面加强申请人资格审查，确保案件受理公正；另一方面对法律援助人员所提交的案卷进行严格把关，详化审查内容和评分制度，对优秀案卷给予表扬，不合格案件予以退回处理，并及时发放案件补贴，做好案件回访工作。2024年以来，发放案件补贴共计38.74万元，结案率远超过上级部门要求，案件回访满意度100%，确保案件质量有效提升。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了解并准确估计2024年度公共法律服务经费绩效水平，认真查验经费使用是否合理科学高效，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法律服务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确保经费合理高效使用。同时，总结经费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的经验，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为今后公共法律服务经费预算、执行提供有效参考。
（二）绩效评价过程
我们对公共法律服务经费项目评价进行了前期准备，对一年来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讨论。通过年度工作要点，对全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需要达成的目标进行细化，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对照设置的评价指标，核查完成情况，并进行评价打分；核查报销经费账目，重点核查有无经费挪用、乱用、虚报情况，有无报销审批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根据自查情况，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分析认为：公共法律服务经费在使用上符合财政部门的要求，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纪违规问题，自评结果为优良。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我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亮点纷呈、成效显著，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但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上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与不足。
1. 存在的问题：2024年公共法律服务经费项目，完成了2024年度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实现了预定的绩效目标，明显提高了我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水平，在全面推进法治桃江进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共法律服务经费不足、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公共法律服务站点社会知晓率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安全保障有待加强。
2. 改进措施：认真组织抓好湖南省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在2024年年底按承诺时间按质按量完成工作目标，辖区两家律师事务所建成合格所。高质量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案卷评查活动，进一步强化案件质量管理，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优良率。对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督促司法鉴定机构规范开展资质认定、能力验证等工作。加强重点群体法律援助工作，持续开展“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品牌专项活动，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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